
池 州 学 院 文 件
校字〔2017〕74 号

关于印发《池州学院学术专著资助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 知

各部门、各单位：

为鼓励教研人员进行学术创新、多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培养

学术骨干、建设省内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特制定本办法。

特此通知。

附件：池州学院学术专著资助管理暂行办法

池州学院

2017 年 5 月 31 日



附件：

池州学院学术专著资助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鼓励广大科研人员进行学术创新、多出高质量的科

研成果、培养学术骨干、建设省内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特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学术专著指作者在自己大量科研成果的基础上或在对

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具有独到见

解的学术著作。

（一）学术专著能体现出作者所具有的比较扎实的知识功底和

比较系统、宽泛的学科知识视野，符合作者的研究方向。

（二）专著的内容应具有科学性、专业性、系统性、前沿性，

是某一课题或细小学术领域的深入研究，具有“小题大做”的特点。

（三）学术专著探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在观点、

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创新之处。

（四）学术专著的作者一般应为独著，或者为有限人员参加的

合著。

第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列入出版资助范围

（一）工具书。

（二）署名中有 “编”、“编著”、“主编”、“编译”、“译著”等

字样的书籍，教材、学习指导书、习题集、考试辅导性书籍、业务

知识的普及读物。

（三）其它不符合资助目的的成果。

第四条 学术专著出版资助基金（以下简称“出版基金”）主要



用于资助优秀学术专著；出版基金按照自由申请、公平竞争、专家

评议、择优资助的原则安排和使用。

第五条 专著必须立论正确、观点新颖，语言畅达、逻辑清晰，

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实践意义。每部专著的字数不得低于

15 万字。

第六条 每年由事业基金划拨专款作为出版基金，出版基金由

校科技处和财务处专项管理、审计处进行审计监督。

出版基金资助每部专著的额度为 2 万元，必须有两个以上的校

外专家鉴定认可之后方可出版。凡获资助的专著均由作者依据上述

规定情形根据著作学科性质自行联系正规出版社，鼓励作者尽量争

取到高级别的出版社出版，必须取得正规书号印刷，要保证专著出

版的时间与质量，时间上原则要求自资助出版之日起一年内必须出

书。

享受学校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的专著不再享受《池州学院科

学研究及纵向项目奖励暂行办法》（院字〔2015〕127 号）规定的科

研成果奖励。

第七条 凡获资助出版的专著，须在前言或者后记等处明确标

示“本书受池州学院专著出版基金资助”的字样，专著出版后应向

科技处提交 15 本样书用于存档与成果宣传，并向校图书馆提交 5

本样书用于馆藏和交流，其余部分由作者自留。科技处、图书馆对

专著出版书数和金额进行把关和确认。

第八条 出版基金的申请人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出版基金专著若为合著，则第一作者必须是我校在

职在岗的教职工，且第一作者撰写的字数不低于该专著字数的 10



万字。

（二）申请出版基金的成果如为课题研究成果，应是已通过鉴

定的课题研究成果，申请人应为课题负责人。

（三）申请人应在完成“齐、清、定”的书稿后提出申请。

第九条 申请人应提交的材料

（一）《池州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申请书》一份。

（二）书稿的“前言”、“目录”、“内容简介”及“参考文献”

一式三份。

（三）完整的书稿清样两份。

第十条 专著出版资助的受理与资助程序

（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申请受理单位为科技处，每学期集中

受理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申请 1 次。

（二）科技处负责对申请资助出版的学术专著进行形式审查并

外请至少两位同行专家对学术专著进行鉴定与水平评价。对于已经

通过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结项验收的省部级及以上的科研项目研究成

果，无需再进行重新鉴定与水平评价。

（三）经提交到校学术委员会，且到会委员达 2/3 以上票数通

过，方予以出版资助立项。

（四）申请者按批准的资助额度可以预支 50%的资助基金，并

与出版社签定正式出版合同。

（五）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经费待专著出版后在资助额度内据实

报销，报销范围是学术专著出版单位及印刷单位出具的出版和印刷

费用发票。

第十一条 立项出版的专著认定



（一）立项出版后的专著，由科技处成果科负责进行对比审查，

如果与立项前所提供的书稿实质不一致，则需外请专家再认定。

（二）立项出版后的专著，如果被发现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则

由科技处提交院学术委员会和学风建设委员会，对专著的学术性进

行重新表决认定，情况属实者撤消其资助并依据相关文件进行严肃

处理。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科技处负责解释。


